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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騰 學 校 財 團 法 人 花 蓮 縣 上 騰 高 級 工 商 職 業 學 校 

1 0 8 學 年 度 第 1 次 教 師 甄 試 簡 章 

108.7.17 

壹、依據：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等規定
辦理。 

貳、甄試科別及名額：  

    一、餐飲管理科教師 2 名。 

    二、動力機械群（汽車科、飛機修護科）教師 1 名。 

    三、自然科教師 1 名。 

    四、特教教師 1名。 

    五、國文科教師 1名。 

    六、英文科教師 1名。 

    七、數學科教師 1名。 

    八、時尚造型科 1名。 

參、公告日期、地點及方式： 

一、日期：自 108 年 7 月 17 日貣至 108 年 7 月 26 日止。 

二、地點及方式： 

（一）、本校佈告欄公告。 

（二）、本校網址：http://www.chvs.hlc.edu.tw/ 

肆、索取簡章（含報名表件）： 

公告期間請逕至本校網址下載【報名表等內容均不得任意變更，並請使用白色 A4 紙張列
印】。 

伍、報名資格： 

一、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二、擁有各該類科大學以上相關科系畢業者。 

三、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卅一條、第卅三條規
定情事者。 

四、男性需役畢或免役。 

五、具有教師證或技術教師證者優先聘用。 

 陸、報名事項：  

一、報名日期與方式：自 108 年 7 月 17 日貣至 108 年 7 月 26 日止。【通信寄達或至本校
教務處完成報名手續（逾期不受理）】。 

二、報名手續： 

 (一)繳附下列各項表件： 

1、親自填寫報名表。 

      2、三個月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二張（一張貼於報名表一張浮貼）。 

      3、國民身分證影本。 

      4、學經歷證件：學歷或技術證照。 

5、男性需檢附退伍令或免役證明。 

(二）以上證件請附影印本並依序裝訂成冊。（正本於錄取後複驗）；證件不齊者，不予受 

     理亦不予退件，如有偽造、變造報名證件者，經查證屬實，取消錄取資格，已聘任者 

     解除聘約，並依相關規定辦理，其涉及刑責部份，另移送法辦。 
柒、甄試日期、地點： 

一、報到時間：108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一） 8：30～9：00 於本校智慧型教室報到。 
             （逾時不予受理） 

二、考試時間：108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一） 9：00 貣               

http://www.chvs.hl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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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評選方式： 

      一、試教（實作）。特教教師僅需口試。 

      二、口試，應試人可備妥教學檔案如服務貢獻及專長資料【有關學分證明書、合格教 

          師證書（無則免）或各項職業證照（無則免）等相關影本證明，提供參考。 

   三、具合格教師資格者優先錄取。 

   四、審查：報名資格經審核通過後電話通知面試，請參與甄選之人員務必參加，未參   
             加面試者以棄權論。 
   五、試教（實作）及口試各占 50％，甄選成績未達 80 分者不予錄取，未錄取者，證 

       件不予退回。 

玖、甄選範圍： 

     

餐飲管理科 

實作 範圍 中餐葷食丙級（三道菜抽一道） 

口試 內容 
教育理念、專業之能、服務抱負、表達能力、儀態

及班級管理等。 

動力機械群 試教 範圍 台科大版動力機械概論Ⅰ（第一章至第三章抽一章

試教） 

口試 內容 教育理念、專業之能、服務抱負、表達能力、儀態

及班級管理等。 

自然科 

試教 範圍 
全華版物理 A（力與運動、電與磁、能量的觀念，

三章抽一章試教） 

口試 內容 
教育理念、專業之能、服務抱負、表達能力、儀態

及班級管理等。 

國文科 試教 範圍 全華版高職國文Ⅰ（世說新語選、師說、桃花源記

三課抽一課試教） 

口試 內容 教育理念、專業之能、服務抱負、表達能力、儀態

及班級管理等。 

英文科 試教 範圍 遠東版高職英文Ⅰ（第一章至第三章抽一章試教） 

口試 內容 教育理念、專業之能、服務抱負、表達能力、儀態

及班級管理等。 

時尚造型科 實作 範圍 新娘包頭、美容設計圖各占實作分數 50％ 

口試 內容 教育理念、專業之能、服務抱負、表達能力、儀態

及班級管理等。 

數學科 試教 範圍 全華版高職數學 C（CHAPETR 三角函數，六單元

抽一單元試教） 

口試 內容 教育理念、專業之能、服務抱負、表達能力、儀態

及班級管理等。 

特教 口試 內容 教育理念、專業之能、服務抱負、表達能力、儀態

及班級管理等。 

拾、放榜方式： 

錄取名單於本校網站及公告欄公告。另由學校以電話通知錄取人員。 

拾壹、錄取人員應依學校通知時間到校辦理報到、回聘，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放棄。如為各機

關、學校現職人員，應於報到時同時檢附原服務學校離職證明書或同意書，否則產生糾

紛取消聘任及依聘書規定辦理，並由備取人員中依序遞補。 

  

 


